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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0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4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对子

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担保计划已履行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本次公

告旨在披露 2025 年 1 月公司对子公司借款担保计划的进展情况。 

● 2025 年 1 月，公司新增对子公司担保 34,000.00 万元，因贷款归还原因

担保余额减少 30,406.00 万元。 

● 截至 2025 年 1 月末，公司担保余额为 124,293.16 万元，其中：流动资金

借款担保余额 114,308.16 万元；项目投资借款（固定资产借款，下同）担保余额

为 9,985.00 万元。 

●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的担保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1 日发布的

2025-002 号公告：《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流动资金借

款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一、流动资金借款担保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先后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24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及对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4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及借款担保计划：总额为 350,000.00 万元人民

币（含本数）以内，其中，公司对所属子公司借款及担保的计划总额为 295,000.00

万元人民币。考虑到公司新年度新增产能的不确定性，执行过程中允许上浮至

15%（含本数、含承兑汇票）。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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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先

后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新增对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借款及借款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目前贷款存量、补流募集资金额度，以及新轧季籽棉预

计收购价格等因素，公司拟新增对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及借款担保额度 18 亿元。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先

后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4 年新增对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及借款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新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提供流动资金借款及借款担保额度

5 亿元人民币。 

公司根据实际需要可对计划内流动资金借款额度在子公司之间进行调配，并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必要的流动资金借款，对控股子公司按持股比例承担担

保。 

上述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2024 年 5 月 25 日、2024 年 10

月 22 日、2024 年 11 月 8 日、2024 年 11 月 23 日、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上交所

官网（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 2024-006

号、2024-011 号、2024-022 号、2024-044 号、2024-046 号、2024-057 号公告、

2024-061 号公告、2024-063 号公告、2024-069 号公告。 

二、流动资金借款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截至 2025 年 1 月末，公司对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担保的余额 124,293.16 万

元，其中：1 月份公司新增对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34,000.00 万元。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的主要用途为原料采购。担保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贷款银行 合同签署/放贷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种类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期间 

1 

新疆新赛

生物蛋白

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赛

里木现

代农业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双河兵

团分行 

2025 年 1 月 1 日 10,000.00 
流动资金

借款 
1 年 

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 

主合同约

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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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贷款银行 合同签署/放贷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种类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期间 

2 

双河市新

赛博汇农

业发展有

限公司 

新疆赛

里木现

代农业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双河兵

团分行 

2025 年 1 月 2 日 24,000.00 
流动资金

借款 
1 年 

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 

主合同约

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

三年 

合计 34,0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7MABL0D5J9Q 

2.注册资本金：6,0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新疆双河市 89 团荆楚工业园区双创孵化基地办公楼 402-6 室 

4.法定代表人：王俊民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

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棉花加工；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棉、麻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肥料销售；

初级农产品收购；棉花收购；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物

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与公司股权关系：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对其持股 100% 

7.财务状况：被担保人财务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交所官网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司关于 2024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及对子公司提供借款和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二）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7MA781W4W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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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金：5,7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新疆双河市 81 团育才街 29 号加工厂房  

4.法定代表人：翟玉林 

5.经营范围：棉花的收购、加工、销售；果蔬及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销 

售；棉花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的销售；皮棉、短绒包装材料的销售；五金 

交电、建材的销售； 棉种、化肥、农药（高毒除外）的销售；地磅服务。棉花

种 植；棉、麻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服务；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种子经

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6.与公司股权关系：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其持股 100% 

7.财务状况：被担保人财务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交所官网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司关于 2024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及对子公司提供借款和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40006606）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河兵团分行 

（2）保证人：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5）本金数额：10,000.00 万元 

（6）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40006604）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河兵团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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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人：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5）本金数额：24,000.00 万元 

（6）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目的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满足其原料采购等日

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以促进其业务发展及公司总体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全

面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情况，并在其重大事项决策及财务管理中具有绝对控

制权，同时目前被担保方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1 月末，公司担保余额为 124,293.16 万元，其中：流动资金借

款担保余额 114,308.16 万元；项目投资借款担保余额为 9,985.00 万元。上述担保

均为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截至 2025 年 1 月末，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事项。 

七、备查文件 

序号 合同编号 

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40006606） 

2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40006604）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2 日 


	（二）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